
 

交通运输部行政规范性文件 

   

交通运输部发布      

 

- 1 - 

 

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《沿海码头靠泊能力管理

规定》的通知 

交水发〔2014〕34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交通运输厅（委），天津、上海市交通运

输和港口管理局： 

当前，随着船舶大型化的快速发展，我国部分沿海港口能力

结构不合理矛盾仍然比较突出，各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指导

港口企业加快码头结构调整，适应船舶大型化发展的要求；对已

经列入码头结构加固改造的码头，应当督促港口企业尽快完成加

固改造工作。为发挥好现有码头作用，帮助港口企业解决实际生

产困难，规范靠泊能力管理，保障港口和船舶安全，交通运输部

组织研究制定了《沿海码头靠泊能力管理规定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 

 

交通运输部 

2014年 1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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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海码头靠泊能力管理规定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当前沿海港口码头靠泊能力管理，促进港口

结构调整，保障码头及船舶安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》和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，制定

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沿海码头货运船舶靠泊能力管理，但

不包括舾装码头。 

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负责制定全国沿海港口码头靠泊能力管

理规定、标准规范和制度，并指导实施工作。 

省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辖区沿海港口码头靠泊能力核

定和监管工作。沿海港口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港码头

靠泊能力监管工作。 

第四条 沿海码头应当按照确定的靠泊等级接靠货运船舶。

但符合本规定要求的，可以减载靠泊或清舱移泊。 

 

第二章 靠泊能力及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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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码头靠泊等级按下列之一确定： 

（一）码头工程竣工验收证书所确定的设计船型吨级； 

（二）已通过码头结构加固改造，并经工程竣工验收证书所

确定的设计船型吨级。 

第六条 需减载靠泊的码头应当符合以下要求： 

（一）非液体散货码头； 

（二）码头靠泊等级为 25万吨级及以下； 

（三）码头水工建筑物的安全性评估为 A 级，使用性和耐

久性为 A级或 B级； 

（四）靠泊船舶应减载至靠泊等级所允许的船舶载重吨之

内； 

（五）核算靠泊限定条件时靠泊速度不小于规范允许的下

限，离泊风速不小于八级，紧急离泊波高不小于船舶装卸作业的

允许波高； 

（六）桩基码头竣工验收后的使用年限原则上在 15年之内、

重力式码头竣工验收后的使用年限原则上在 30年之内。 

第七条 减载靠泊的码头能力等级由港口经营人委托有相应

资质的工程检测单位、设计单位进行检测评估和论证，并将码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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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检测评估和能力论证报告报所在地省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核

定。竣工验收后未满 5年且未发生过质量安全事故的码头，可不

进行检测评估。 

论证工作原则上应由原工程设计单位承担。码头能力论证报

告的内容、检测评估和论证工作应按部沿海码头加固改造相关规

定执行。 

第八条 所在地省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组织港口所在地港

政、海事、工程设计、引航等单位和专家根据以下要求对港口经

营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复核： 

（一）码头结构及附属设施靠泊能力及要求； 

（二）航道、港池等条件及要求； 

（三）码头泊位安全装卸要求； 

（四）系靠泊要求。 

通过复核的，可允许接靠上浮 1个靠泊等级的减载船舶。 

第九条 对因港口生产有特殊需要，靠泊等级为 15万吨级及

以下的码头泊位，满足安全靠泊要求且沿海码头加固改造时结构

等级提高不超过 2级的，经复核，可允许接靠上浮 2个靠泊等级

的减载船舶，并从严控制。 

第十条 经核定的减载靠泊等级及相关靠泊限定条件、由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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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对外公布，并在交通运输部政府网站集

中公布。 

第十一条 清舱移泊的码头靠泊等级和要求，应参照本规定

中有关减载靠泊的条款由港口所在地设区的市级港口行政管理

部门按照相关技术标准进行论证、确定，并对外公布。 

第十二条 对同一码头靠泊不超过核定允许进行减载靠泊或

清舱移泊的最大船舶吨级范围内、符合靠泊限定条件的船舶，相

关管理部门不得要求进行重复论证或核定。 

 

第三章 靠泊管理 

 

第十三条 港口经营人从事减载靠泊和清舱移泊作业，应当

按照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提前报送有关情况。 

第十四条 引航机构应当执行有关靠泊管理的规定，对不符

合规定的船舶不得提供引航服务。 

第十五条 港口经营人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、

应急预案及本规定的要求安排码头泊位和生产作业，确保港口生

产安全，并承担相应安全责任。 

第十六条 港口所在地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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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按照各自职责加强现场监管。 

省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对本区域内港口码头靠泊

能力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    

 

第四章 附 则 

 

第十七条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定义： 

（一）靠泊等级，是指码头允许接靠满载船舶的吨级。船舶

吨级的划分按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海港平面设计规范中设计船型

系列执行。 

（二）减载靠泊，是指依据本规定最大载重量超过码头靠泊

等级的船舶在未满载（包括集装箱船未满箱位）情况下靠泊码头

的活动。 

（三）码头靠泊等级上浮 1级、2级，是指减载船舶的吨级

比码头靠泊等级按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海港总平面设计规范中设

计船型序列高出 1个等级、2个等级。 

（四）清舱移泊，是指靠泊船舶在卸载过程中从原泊位移至

另一泊位进行剩余少量货物（不超过该船舶设计满载情况下载货

量的 10%）卸载的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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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按部2006年码头靠泊能力核查有关规定已进行靠

泊能力核定的码头，应按交通运输部、省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核

定的等级和条件进行靠泊，不适用本规定第二章的有关规定，按

原规定执行。长江干线南京以下港口码头货运船舶靠泊活动和管

理参照适用本规定。 

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 2014年 7月 1日起施行。 

 

抄送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港航（港口、水运、航务）管

理局，中国港口、引航、船东协会，沿海主要港口企业，部政法

司、规划司、安监司、海事局。 


